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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4 月份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 14：10 

地    點：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 

主    席：潘吉祥教務長 

出席人員：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體育室主任、語言中心

主任、基礎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博雅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

事務處處長、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副主任、教務處各

組組長及進修推廣部教務組組長、企劃組組長、體育室教學組組長、各教學單位

教師代表、學生會學生代表 

記錄：張文玲 

 

壹、主席致詞：今日會議較多，辛苦各位委員了。 

 

貳、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一)審核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 

(二)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延修生註冊事宜。 

(三)清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繳交學雜費情形並逐一通知未繳費學生。 

(四)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緩繳學雜費各項事宜，截至 107 年 4 月 2 日共計 3

人。 

(五)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全學期在校外實習之學雜費退費事宜。 

(六)辦理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在校成績為各系(所)前三名之勤學獎章事宜。 

(七)以電郵方式通知教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中成績」登錄相關事宜： 

1.說明「老師網路打成績系統操作」方式；除實習、專題、實驗、書報討論、軍

訓及體育(0學分)、「勞作與服務教育」、「書院生活與學習」、「文化與生活美感

探索」、「多元實習」、「教學實務」等實務課型免登錄外，餘課程請各任課老師，

依學校行事曆所定期中考日期結束後二週內，即 107年 5月 13日晚間十二點

前，上網登錄學生期中成績，登錄完畢請按存檔，惟免列印、免送件至註冊單

位。 

2.教師篇「成績登錄系統」中，於任課教師完成期中成績登錄，進行資料儲存。

按『存檔』時，彈跳出學生學習情形問卷調查，謹請老師協助填列，做為學生

學習情形分析的依據。 

3.本校為落實期中預警機制、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師成效評估之評分，請各授

課老師依據「行事曆」所定期中成績登錄截止日期前，上網登錄學生期中成績，

惟免列印、免送件至註冊單位，俾利後續輔導作業之進行及教師成效評估相關

資料之提供。 

(八)製作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班學業成績優良中、英文學優獎狀及獎學金請領撥款

事宜，本次大學部共計 378 人，研究所共計 27 人，核發獎學金共計 1，854，000

元。 

(九)辦理 107 學年度學雜費是否調整案。 

(十)填報「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各項相關報表。 

(十一)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數位學生證採購各項事宜。 

(十二)辦理 107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台中(三)考區試務工作。 

 

二、課務組 

(一)接獲中華工程教育學會通知：(106)認證結果公告_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通過有

效年限 2年、(106)認證結果公告_電子工程系，通過有效年限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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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學年度參與 IEET書面審查認證的學程有：資訊工程系。 

(三)106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反應意見調查」分析結果，業於 107年 3月 27日送

達各開課單位，請各開課單位進行課程檢討會議及教學評量分數未達最低門檻教

師協談及輔導。 

(四)辦理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反應意見調查「填問卷!送禮券!」領獎活動。 

(五)辦理調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反應意見調查問卷類別，並請各系(所、中心、

室)核對應評科目所需之問卷類別(甲或乙卷)。 

(六)彙整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程序四」、「高教深耕計畫」業界

專家協同教學開課資料及協助各系遴聘作業。 

(七)填報校務基本資料庫。 

(八)彙報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技專課程暨教育主題填報總表並上傳至教育部網站。 

(九)製作核對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各系所教師鐘點數事宜。 

(十)辦理 107年 2、3月份教師鐘點異動事宜。 

(十一)107學年度行事曆草案，依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核備。 

(十二)整理核對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正式選課單及延修生選課確認單。 

(十三)有關「共同課程每學期建議最高開班數」之事宜，再與將相關單位討論意見

彙整完成，並約定時間呈報校長，再依校長裁示進行後續作業。 

(十四)有關教師反應「『必修科目應分為二天授課』規定，嚴重影響教學進度及限制

授課方法，請研議修正本校排課作業要點」。本案參酌各校相關規範及列出優

缺點，於 107年 3月 27日以 1071000118 號簽請鈞長核示，依副座裁示意見

本案依現行辦法規定辦理，暫不修改辦法，敬請參閱附件。 

(十五)有關國秀樓教室更新 e化設備講桌目前狀況：本案 3月 13日 14時開標後成

撤銷辦理，近日重新提出採購招標事宜。 

國秀樓教室 e化設備日後維護，工讀生將採用專責制一人負責 6-7間，ｅ化

教室設備維護將隨傳隨到。 

(十六)為配合行政院 102年 5 月 22日院授研檔(資)字第 1020008153號函頒「電子

公文節能減紙續階方案」辦理。本校落實全面節能減碳措施，增設 E化電腦

教室設備，加強師生實踐節能減碳績效。 

(十七)107年 2月份教師慶生座談會中提醒開學第一週即正式上課，落實課程預警機

制：各系執行課程預選時間不一致，預選課程結果決定是否開課，請各系協

助宣導：預選課程結果即開課，開學第一週即正式上課，請同學依排定時間

節次準時上課。 

(十八)有關「修改本校全英語授課辦法」乙事，經查各國立科技大學辦法:其認定標

準為語文類訓練課程（含相關專業課程本應以英語授課者），不適用本辦法，

爰此，擬暫不予以修改本辦法。各國立科技大學辦法詳如下表，敬請參閱 

 

校    名 各校辦法 

台北科技大學 

各系所開設之語文類訓練課程（含相關專業課程本應以英語授課者），

以及書報討論、論文研討、專題、演講等性質之相關課程，不適用本辦

法。 

鐘點 1.5倍仍受超授鐘點限制 

屏東科技大學 

教師申請以英語學開授課程需填寫表，經系（所、中心寫表，經系（所、

中心位） 課程 委員 會議審查通過後，並提本校院、課程委員。 

無鐘點倍數規定 

雲林科技大學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每學期各院系所開授課程，並經系課程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送課程及教學組備查。英語相關課程及外籍教師，不適用本要點。 

鐘點 1.5倍仍受超授鐘點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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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名 各校辦法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除外語課程(英語語言類及預設英語授課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及母語

為外語之教師之外每位教師每學期補助以 1 門為限，其授課鐘點得以

1.5倍核計且不受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之限制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除外語課程(英語語言類、預設英語授課系所及編制有專任師資之學位

學程之課程)及授課教師之母語為英語者外授課課程時數以 1.5倍核

計，但其中所增加 0.5倍鐘點數可折算鐘點費，但不計入教師當學期授

課時數 

本  校 

各院、系、所、中心開設之語文類訓練課程(含相關專業課程本應以英

語授課者)、非講授類課程(書報討論、論文研討、專題、演講等性質之

課程)及授課教師母語為英語之課程，不適用本辦法。 

鐘點 1.5倍不受超授鐘點限制 

 

三、綜合業務組 

(一)107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通過名單已於 3月 29日於技專校院招生委

員會聯合會公告，相關資訊如下表列，本校第二階段複試報名期間自 3 月 30 日

至 4 月 9 日止。 

系科(組)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第一階段篩選通過人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4 177 22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37 367 221 

資訊工程系 38 1680 25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40 446 227 

總    計 119 2670 729 

(二)107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招生考試計 141人報名，已於 3月 25日辦理面(比)

試，預定於 4 月 12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審議最低錄取分數及錄取名單，4 月 16 日

放榜，正取生 4 月 27 日至各系辦理現場報到。 

(三)107 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招生將於 4 月 23 日起至 4 月 27 日止開放網路報名。 

(四)107 學年度海外聯合招生僑生及港澳生個人申請管道，經分發錄取本校共 3 名(應

用外語系、資訊工程系、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各 1 名)。 

(五)107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報名自 107 年 3 月 30 日起至 5 月 9 日止，本次

招生採網路報名，請協助加強宣導。(本校提報教育部 107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名

額為博士班 1 名、碩士班 28 名、學士班(四技)134 名、學士班(二技)3 名)，名額

尚待教育核定。 

(六)教育部核定本校 107 學年度二年制學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名額第一梯次 10 人

(報名時間至 5 月 3 日下午 5 時截止)、第二梯次 10 人(報名時間至 6 月 11 日下午

5 時截止)，計有電子系與流管系參加招生，招生簡章已公告於陸生聯招會網頁。 

(七)107 年度全國高中職智慧生活創意設計比賽已於 3 月 10 日、3 月 11 日舉辦完竣，

本次進入複賽隊伍共 495 隊。 

(八)107 學年度繁星計畫招生教務處將派員參加於 4 月 13 日、4 月 16 日分別於臺中

科技大學及臺北科技大學辦理之招生宣傳作業。 

(九)有關本校高教深耕計畫-至高中職辦理入班宣導作業，已依各院選定之學校完成

連繫作業(請詳如下表)，敬請各院系協助執行並辦理相關成果蒐集及經費核銷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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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高中職校 宣導科別 宣導日期 宣導時間 

電資學院 

埔里高工 資訊科 2班 4月 13日 11：20~12：10 

大甲高工 
電機科、電子科、

資訊科 
5月 15日 14：30~16：30 

工程學院 

東勢高工 
電機科、機械科、 

化工科 
5月 25日 10：00~11：00 

埔里高工 
機械科、化工科 4月 13日、 

5月 7日 

11：20~12：10、

9：20~10：00 

管理學院 
新社高中 資處科、商管科 5月 8日 10：00~11：00 

卓蘭實驗高中 國貿科、資處科 5月 10日 13：00~14：00 

文創學院 
仁愛高農 農經科、農藝科 5月 8日 10：00~11：00 

水里商工 應英科、資處科 5月 9日 14：50~15：50 

(十)另有關本校高教深耕計畫-辦理偏鄉弱勢生來校實作場域體驗營活動，敬請各系

協助盡速提供體驗營活動內容及日程表，俾利本組依各系選定之偏鄉學校進行後

續相關邀約安排作業。 

(十一)107 年度 3~4 月份本校各項招生宣傳活動辦理情形請詳如次： 

1.高中職校長及教師蒞校座談 

招生活動日期 招生宣傳活動：蒞校座談 承辦單位/協同單位 

107.03.15 大明高中 教務處/休閒系 

107.03.19 玉井工商 教務處/電子系，電機系 

107.03.19 沙鹿高工 教務處/機械系，化材系，冷凍系 

107.03.20 香港王少清中學 教務處/資工系，電機系，學務處 

107.04.17 豐原高商 教務處/管理學院 

107.04.18 永靖高工 教務處/機械系，電子系，休閒系 

 

2.參加各高中職升學博覽會 

招生活動日期 升學博覽會學校 承辦單位 

107.04.17 沙鹿高工升學博覽會 電資學院、管理學院 

 

四、教學資源中心 

 

(一)教學助理： 

1.本學期持續辦理一師一 TA，截至 4月 9日共 256人完成教學助理申請，資料不

齊者已發通知補件。 

2.4月 1日起開放教學助理填寫輔導排課表及 3月學習時數表。 

(二)高教深耕計畫-公共性扶弱助學「入學希望起飛．在學助學圓夢．就業翻轉未來」

計畫： 

1.3月 19日辦理系統討論會議，電算中心已完成系統架構。 

2.輔導弱勢學生學習案將於 4月中旬開放申請。 

3.完善弱勢協助補助辦法將提報 4月 26日行政會議審議。 

(三)教學傑出教師：106 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獲獎名單已於 1071000093 號函發公告，

訂於 4 月 19 日導師會議中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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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創新基地場地(K502)管理： 

1.第一階段借用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排課登記共計 10門。 

2.第二階段借用登記於 107年 3月 5日 e-mail公告予全校教職員生，開放教職

員生線上登記。 

(五)教師教學社群： 

1.前一期成果報告書電子化。 

2.107年度徵案通知已於 107年 3月 27日 e-mail公告予全校教師，徵案截止日

為 4月 30日。 

(六)教材上網率檢核：107 年 3 月 26 日通知，請專、兼任教師協助將教材上網，第一

次檢核時間訂於 4 月 16 日。 

(七)智慧製造策略聯盟：中興大學聯盟於 3 月 21 日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由宋文財

教師代表進行工作簡報。 

(八)教學創新先導計畫： 

1.3月 9日舉辦教學創新觀摩會暨成果展，豐原高商-周國生校長、中興高中-王

延煌校長、清水高中-賴昭呈校長、僑泰高中-廖玉明校長等 33位貴賓、校內

教職員及學生 293人，共計 326人參與。 

2.教學創新先導計畫成果報告預計於 5月底前繳交。 

(九)數位學伴計畫： 

1.數位學伴已於 3月 19日起進行遠距上課，目前大學伴人數為 89人，課程狀況

良好。 

2.4月 11日數位學伴營運總中心將蒞臨本校訪視。 

3.4月 15日辦理本校學伴及中小學學伴相見歡。 

 

五、進修推廣部 

 

教務組 

(一)催收及整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正式選課單及延修生選課確認單。 

(二)發放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退補費通知予各班及催收退費轉帳申請單，並製作

加退選後學生補費清冊供本部學務組製作繳費單。 

(三)發放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部教學反應意見調查網路填答之得獎禮券。 

(四)簽辦紡織產業專班教學意見統計總表及盒狀圖予各教學單位，並發送問卷成績及

開放性問題至各授課教師，以作為課程改進之依據。 

(五)催收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正式選課單，並發放碩士在職專班第

2 階段繳費通知單；製作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收支明細表。 

(六)彙整各開課單位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情形後予教務處統一上傳「技專校院課

程資源網」。 

(七)填報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有關本學期開課情形。 

(八)陳送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至 6 週休、退學退費事宜，至目前為止共有四技 2

名。 

(九)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延修生註冊事宜。 

(十)清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繳交學雜費情形，並逐一通知未繳費學生。 

(十一)清查及陳送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學逾期未復學之退學事宜，計有二技 2 名、

四技 61 名、碩士在職專班 6 名、產學四技 4 名，共計 73 名。 

(十二)執行本部各學制學生(不含應屆畢業班及延修生)學籍升級作業。 

(十三)簽辦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班學業成績優良符合學優獎勵要點之名冊並製發中、

英文學優獎狀及獎金請領撥款事宜，計有二技 8 名、四技 132 名、產學四技 118

名，共計 258 名，獎學金合計 1,060,000 元。 

(十四)依據本校「獎章、獎狀頒授準則」整理 106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在校成績為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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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前三名之勤學獎章受獎名單，計有二技 6 名、四技 33 名、碩士在職專班 11

名、產學四技 24 名，共計 74 名。 

(十五)填報 106 年度第 2 學期「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各項註冊相關報表。 

 

企劃組 

(一)107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業務：報名自 107 年 1 月 22 日至 3 月 20 日止，各

系確定報名人數如下表，本招生訂於 4 月 1 日在各系指定地點舉辦面試。 

招生系名稱 
已寄繳報名資料人數 

(報名完成) 
核定招生名額 

流通管理系 23 16 

企業管理系 21 17 

資訊管理系-A研發科技組 4 9 

資訊管理系-B資訊管理組 4 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42 22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A化工與材料科技組 
7 6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B消防安全組 
0 5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21 16 

機械工程系 19 15 

電子工程系 18 12 

資訊工程系 14 10 

電機工程系 21 12 

合計人數 194 149 

(二)隨班附讀業務：本學期共有 26 人次/17 門課程完成隨班附讀，總收入為 254,000

元整。 

(三)完成第二階段學士後第二專長-機電整合學士學位學程計畫書修正。 

(四)107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申請入學：完成擬定招生日程表與招生簡章，並配合電算

中心修正招生系統。 

(五)107 學年度日間部與進修部四技轉學考招生業務：以 3 月 15 日為基準，完成調查

日間部、進修部與陸生之缺額，並提案教務會議審議。 

(六)107 學年度進修部二技申請入學招生：完成擬定招生日程表與招生簡章。 

(七)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業務： 

1.辦理 107 學年度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招生網頁及報名系統修改等事宜。 

2.完成於 107 年 2 月 13 日舉辦 107 年國際學生歲末圍爐活動事宜。 

3.教育部調查「國際學生產合作專班」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辦理狀況相關事

宜，已完成備文報部。  

 

終身學習組 

(一)產業碩士專班業務：  

1.107 年度春季班共招收 2 個專班 25 人，修正計畫書預計 4 月 25 日前函送教育

部。 

2.107 年度秋季班共核定 4 個專班 63 個名額，已公告招生簡章，4 月 3 至 23 日受

理報名。 

3.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班廠商補助款申請及入帳事宜。 

(二)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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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學年度專班將招收 3 班 130 個名額，預計 4 月 23 日公告招生簡章。 

2.協助處理專班學員及授課教師於開學期間之相關問題。 

(三)彙整並填報 107 年 3 月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 

(四)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1.辦理 107 學年度申請案，本校共計 6 系提出，分別為機械系、電機系、工管系、

化材系、電子系、資管系，目前皆在初審補充資料階段，本組將協助各系配合

修正。 

2.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經費平衡及授權行政單位事宜(7 系 22 班)。 

3.彙整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期初經費概算及簽核、後續期初授權行政單位業

務費等相關事宜(7 系 22 班)。 

4.辦理107學年度單獨招生前置作業，後續將啟動招生委員會相關招生試務作業，

本年度擬招生系所共計 5 班(機械系、電機系、工管系、化材系、電子系)，總

名額 253 名。 

(五)勞動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業務： 

1.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經費平衡及授權行政單位事宜(4 系 11 班)。 

2.彙整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期初經費概算及簽核、後續期初授權行政單位業

務費等相關事宜(4 系 11 班)。 

3.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費補助款請款事宜(4 系 11 班)。 

4.辦理 107 年度第 1 期輔導計畫申請事宜。 

5.辦理及聯繫 107年度畢業班(4系 128位學生)專案職能認證輔導及考試相關試務

工作。 

6.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主管機關-中彰投分署訪視學校相關作業。 

7.辦理107學年度單獨招生前置作業，後續將啟動招生委員會相關招生試務作業，

本年度擬招生系所共計 2 班(資工系、休管系)，總名額 45 名。 

8.協助系所 108 學年度申請案。 

(六)本部相關計畫案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之兼職助理聘用業務： 

1.辦理兼職助理投保、彙整及問題諮詢等相關作業。 

2.彙整兼職助理投保作業計畫案明細，提供電算中心導入線上申請系統。 

(七)彙整以推廣教育結餘款出國之 106 年度出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表。 

(八)辦理教育部樂齡大學業務： 

1.辦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規劃。 

2.辦理教育部補助款請款事宜。 

3.處理授課教師於開學期間之相關問題。 

(九)勤益社區學苑業務： 

1.辦理 107 年春季班招生、報名、繳費、開課、學員及授課教師於課程期間之相

關事宜。 

2.辦理學苑報名系統建置案。 

3.辦理學苑與體育室攜手合作案。 

4.辦理學苑繳費金流案。 

 

參、前次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化材系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碩士班全英語授課案，提請審議。【校課程委

員會】 

決    議：本案依本校「教師全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不適為全英教學授課 1.5 倍。 

此外，因應特殊計畫的執行需求，是否修訂本辦法，將於下次教務會議提案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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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一、本案業於 107年 3月 19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71000100號函頒各教學單位

週知。 

二、本案於四月份教務會議工作報告說明。 

 

提案二：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或技術報告抄襲、代寫、舞弊處理要點」廢止案。(提

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07年 3月 22日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71000103號函發本校各一級單位。 

 

提案三：擬修改本校「共同課程最低修課人數」，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本案本次會議不決議方案，擬將相關單位意見彙整後擇日向校長報告後再進行

後續作業。 

相關單位意見如下： 

一、通識中心：博雅通識中心的課程數在 105 年度明秀講座停辦後，105 學年度入學的

學生通識課程由原本 8學分調整為 10學分(需多上一門通識課程)，因此開課數自 105

學年度起開課數才會增加，開課班級數幾乎都在 96 班左右，且學生修課人數多維

持在在 18-20 人以上，皆符合學校的規定，另，因配合典大及創新先導計畫開設相

關課程，因此博雅通識中心的開課課程數較多。 

二、語言中心：語言中心本學期開始有另一個任務即開設華語課程，目前資料僅有英語

證照輔導班，是否可將華語課程也一併放入。 

三、體育室：本單位希望學校設定的最低選修人數各單位限制是一致的，讓學生不致混

淆及具公平性。另外體育室也希望課程能多樣活潑，提供學生更多選擇。 

四、軍訓室：103-106 年軍訓室除在 105 下學期修課人數平均每班 41.5 人外，其餘每學

期每班皆超過 50 人，夜間部更高達 60 多人，因此開課人數對軍訓室影響不大。為

折抵役期，多數學生都會選修軍訓課程，進推部學生選修日間部軍訓課學生人數 104

年上學期 174 人、58 人沒選上，下學期 227 人、82 人沒選上，105 學年度 178 人、

102 人沒選上，106 學年度 294 人、138 人沒選上，學校在訂定軍訓室開課班級數 2-5

門時，可否考量學生需求，可否給予彈性空間。 

主席報告：基本共同課程之開班數仍應有開班數之上限，若配合計畫或教育部政策所增

開的課程，以專案另簽處理，不列入開課課程數上限之內。本案本次會議不

決議方案，擬將相關單位意見彙整後擇日向校長報告後再進行後續作業。 

執行情形：本案巳將相關單位意見彙整完成，並約定時間呈報校長，將依校長裁示進行

後續作業，並於教務會議中說明。  

 

提案四：修訂本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提案單位：

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 

一、修正第三條為「第三條  疑涉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由本校研究發展處(以下

簡稱研發處)組成學術研究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倫理委員會)，負責諮詢、

受理申訴及審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身分應由受理單位嚴格保密。」 

二、修正第四條為「審定委員會由學校籌組，委員由教務長簽請校長核定。審定

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案件所屬該院院長、院內教師及校內外專業領域

之公正學者專家組成，以教務長為召集人。若教務長須迴避時，則由校長指

定副校長一人擔任。」 

三、修正第五條為「審定委員會委員與被檢舉人有下列關係或情事之一者，應予

迴避： 

(一)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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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或審查關係者。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現為或曾為被檢舉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 

(六)有關利害關係人。 

(七)依其他法規應迴避者。 

(八)被檢舉人提出之至多二位迴避者。」 

四、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07年 3 月 19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70000100號函頒各教學單位週

知。 

 

提案五：有關本校「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學資源

中心) 

決  議： 

一、採用修正方案一。 

二、第四條有關獲獎名額修正為「教學優良教師：名額 4 名」。 

三、第六條(原第四條)第五項請承辦單位修正語意。 

四、本案後續程序將提公聽會辦理法規修訂事宜。 

執行情形：相關評分項目研擬中，研擬後與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辦法修正草案一併公告進

行公聽會。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本校 107 學年度日間部暨進修部四技轉學生(含在臺大陸地區學生)招生相

關事宜，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企劃組) 

說  明： 

一、依據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份教務會議決議：招收轉學生名額以每年 3 月

15日為基準日，另依本校招收轉學生招生規定第三條、第五條規定計算缺額，

謹將規定條文分述如下： 

第三條：本校各系大學部遇有缺額時，得於暑假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

但一年級及應屆畢(結)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 

前項所指缺額以各學系學生招生、退學所生之缺額為限，不含保留

入學資格、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 

第五條：辦理轉學招生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

定之新生總數，且各系之師資質量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

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基準。 

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三目規定：本校轉學招收陸生之名額，以所屬學年度

核定招收陸生之學系，因招生、退學所生之缺額為限(不含報名後

調整之名額)，不得由招收國內一般學生之名額流用，亦不得跨學

制進行招生缺額流用。 

二、承上，教務處註冊組及進修推廣部教務組依前述會議決議及轉學生招生規定，

計算 107 學年度招收轉學生招生缺額請詳如下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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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轉學生(一般生)招生缺額表 

學院 系別 
招收 

學年度 

核定名額 

(A) 

有學籍學

生人數(B) 

缺額人數(C) 

(C)=(A)-(B) 

工程 

學院 

機械工程系 
105 160 160 0 

106 160 156 4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能源應用組 
105 44 44 0 

106 44 43 1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環境控制組 
105 43 43 0 

106 43 43 0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105 134 132 2 

106 134 129 5 

電資 

學院 

電機工程系 
105 134 131 3 

106 134 132 2 

電子工程系綠能晶片與系統應用組 
105 47 46 1 

106 47 46 1 

電子工程系網路多媒體暨遊戲機組 
105 47 44 3 

106 47 43 4 

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產品設計組 
105 47 44 3 

106 47 45 2 

資訊工程系 
105 94 91 3 

106 94 94 0 

管理 

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5 141 139 2 

106 141 134 7 

企業管理系 
105 94 92 2 

106 94 93 1 

資訊管理系 
105 86 85 1 

106 86 86 0 

流通管理系 
105 87 83 4 

106 87 87 0 

休閒產業管理系 
105 47 46 1 

106 47 42 5 

文創 

學院 

景觀系 
105 45 41 4 

106 45 43 2 

應用英語系 
105 47 47 0 

106 47 44 3 

文化創意事業系 
105 47 49 -2 

106 47 47 0 

合計 
105 1344 1317 27 

106 1344 1307 37 

說明 

1.依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份教務會議決議，以 107 年 3 月 15 日為基準日計算

缺額。 

2.本校招收轉學生招生規定第三條：本校各系大學部遇有缺額時，得於暑假辦理轉

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級及應屆畢(結)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前項所指缺

額以各學系學生招生、退學所生之缺額為限，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外加

名額造成之缺額。 

3.本校招收轉學生招生規定第五條：辦理轉學招生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得

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定之新生總數，且各系之師資質量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

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基準。 

4.參考公式：缺額人數(C)=核定名額(Ａ)－有學籍學生人數(B) 

※有學籍學生人數(B)請依說明 1.2.3.原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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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四技進修推廣部轉學生(一般生)招生缺額表 

學院 系別 
招收 

學年度 

核定名

額  

(A) 

有學籍學

生人數(B) 

缺額人數(C) 

(C)=(A)-(B) 

工程 

學院 

機械工程系 
105 40 37 3 

106 40 38 2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105 40 33 7 

106 40 37 3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105 35 30 5 

106 45 42 3 

電資 

學院 

電機工程系 
105 30 27 3 

106 36 36 0 

電子工程系 
105 45 38 7 

106 45 45 0 

資訊工程系 
105 42 32 10 

106 41 40 1 

管理 

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5 90 85 5 

106 94 92 2 

資訊管理系 
105 50 42 8 

106 50 48 2 

休閒產業管理系 
105 50 46 4 

106 50 48 2 

企業管理系 
105 47 42 5 

106 50 50 0 

文創 

學院 
應用英語系 

105 50 43 7 

106 50 48 2 

合計 
105 519 455 64 

106 541 524 17 

說明 

1.依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份教務會議決議，以 107 年 3 月 15 日為基準日計算

缺額。 

2.本校招收轉學生招生規定第三條：本校各系大學部遇有缺額時，得於暑假辦理轉

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級及應屆畢(結)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前項所指缺

額以各學系學生招生、退學所生之缺額為限，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外加

名額造成之缺額。 

3.本校招收轉學生招生規定第五條：辦理轉學招生後，各年級名額內學生總數不

得超過各該學年度原核定之新生總數，且各系之師資質量仍應符合專科以上學

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所定基準。 

4.參考公式：缺額人數(C)=核定名額(Ａ)－有學籍學生人數(B) 

※有學籍學生人數(B)請依說明 1.2.3.原則計算。 

 

三、上述表列日間部文化創意事業系(105 學年度-大三)缺額呈現負數(-2)，擬比照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4 月份教務會議提案六決議方式辦理： 

因學生轉部系造成各系(部)缺額轉移時，如當年度缺額轉移後無缺額則不辦理

轉學考；當年度缺額轉移後仍有餘額者，則辦理轉學考。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當年度經計算該部年級全校招收轉學生缺額合計如為「0」或負數者，該

部年級當年度即不辦理轉學考。 

(二)當年度經計算該部年級全校招收轉學生缺額合計如大於「0」者，則辦理

轉學考。 

四、承上表，日間部文化創意事業系 105 及 106 學年度缺額都為「0」和負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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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系於 107 學年度不辦理轉學考。107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轉學生缺額合計

為 64 名，四技進修部轉學生缺額合計為 81 名，皆大於 0，依缺額辦理轉學

考。 

五、依據教育部 96 年 4 月 3 日台高(一)字第 0960047079B號函規定：退伍軍人

轉學生招生名額以當年度各系級轉學生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並採無

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故 107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推廣部退伍軍人外加名

額以有招收轉學生之系級各外加 1名計之。 

六、現有 105 學年度入學陸生人數仍維持核定名額為 5名、106 學年度入學陸生

人數仍維持核定名額 4名，且均為在學中，故並無缺額，爰此本校 107學年

度不辦理在臺大陸地區學生日間部四技轉學生招生作業。 

七、另依本校 105年 8月 4日 105學年度轉學生招生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本

校自 107學年度轉學生招生方式擬依援例續採書審評分方式辦理。 

擬  辦：本案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轉學生招生後續事宜。 

 

決  議： 

一、有關日間部文化創意事業系(105 學年度-大三)因學生轉部系造成缺額呈現負

數(-2)，名額調整部份，授權進推部會後與管理學院協調各系缺額調整。 

二、經 107 年 4 月 16 日召開之「107 學年度日間部暨進修部轉學考缺額調整協商

會議」決議：可移轉之各系經會議協調後由資管系與流管系扣減各 1名。(會

議紀錄詳如附件一)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校資工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資訊工程系) 

說  明： 

一、為使為使本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更加完善，經本系系課程

會議及系務會議討論，修訂本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修訂

對照表詳如下。 

二、修訂本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修訂後條文詳如下。 

三、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課程會議及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 

原文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說明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 105 學

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

年制學生。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 98 學年

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年

制學生。 

調整辦法適用對象。 

第三條： 

二、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

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

程式能力檢定(CPE)-進階

級(單次測驗至少 2 題，或

累計至 3 題)，或參加本系

統一辦理並設有監考制度

之 ITSA & PTC 競賽，

ITSA(個人參賽，至少通過

第三條： 

二、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

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

程式能力檢定(CPE)-進階

級(單次測驗至少2題，或累

計至3題)，或參加線上協同

學習平臺 (e-tutor)舉辦之

ITSA & PTC競賽-ITSA(至

少通過 2題簡單或 1題中

修訂 ITSA & PTC 競賽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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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說明 

2 題簡單及 1 題中等)，

PTC(5 題全對)。 

等)，PTC(至少2題中等或1

題困難)。 

第四條： 

學生應檢具通過「國際計算機協

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

學程式能力檢定(CPE)-進階級

(單次測驗至少 2 題，或累計至

3 題)，或參加本系統一辦理並

設有監考制度之 ITSA & PTC

競賽，ITSA(個人參賽，至少通

過 2 題簡單及 1 題中等)，PTC(5

題全對)。測驗成績單至系辦公

室登錄備查，作為畢業門檻審查

依據。 

第四條： 

學生應檢具通過「國際計算機協

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

學程式能力檢定(CPE)-進階級

(單次測驗至少2題，或累計至3

題)，或參加線上協同學習平臺

(e-tutor)舉辦之ITSA & PTC競

賽-ITSA(至少通過2題簡單或1

題中等)，PTC(至少2題中等或1

題困難)。測驗成績單至系辦公

室登錄備查，作為畢業門檻審查

依據。 

修訂 ITSA & PTC 競賽相關

規定。 

第六條： 

一、學生必需參加「國際計算機

協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

理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PE)並至少答對 1 題，或

參加本系統一辦理並設有

監考制度之 ITSA & PTC

競賽， ITSA 至少答對 1

題，PTC 至少答對 2 題，

且檢具考試成績證明，才可

修習大四下學期開設之「程

式檢定輔導」課程，研修生

可逕行修習「程式檢定輔

導」課程，成績及格後納入

系畢業門檻。 

第六條： 

學生必需參加「國際計算機協會

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

程式能力檢定(CPE)，或線上協

同學習平臺(e-tutor)舉辦之ITSA 

& PTC競賽。至少應參加三次以

上測驗，並且檢具考試成績證

明，才可修習大四下學期開設之

「程式檢定輔導」課程，成績及

格後納入系畢業門檻。 

修訂修習大四下學期開設

之「程式檢定輔導」課程資

格。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 
 

民國 98 年 4 月 16 日資訊工程系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98 年 6 月 11 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2 年 8 月 19 日資訊工程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3 年 3 月 13 日資訊工程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3 年 6 月 19 日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擴大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4 年 5 月 13 日資訊工程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資訊工程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4 年 10 月 15 日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 月份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22 日資訊工程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暨第 4 次系招生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5 年 4 月 21 日資訊工程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5 年 4 月 26 日資訊工程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5 年 8 月 31 日資訊工程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暨實驗室規劃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5 年 9 月 8 日資訊工程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7 年 1 月 9 日資訊工程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7 年 2 月 7 日資訊工程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增進學生專業技能暨提升就業競爭能

力，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 105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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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學生於入學後至畢業前，應符合下列本系之畢業門檻條件，方得畢業： 

一、 取得附表規定之專業證照至少一張。 

二、 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進

階級(單次測驗至少 2 題，或累計至 3 題)，或參加本系統一辦理並設有監考制度

之 ITSA & PTC 競賽，ITSA(個人參賽，至少通過 2 題簡單及 1 題中等)，PTC(5

題全對)。 

三、 核心選修課程科目及學分、學時每年經本系課程委員會討論，以學分計畫表所

列之科目、學分、學時資料為開課依據。至少選修 4 門核心專業選修課程，並

累積至少 12 學分之核心專業選修課程學分。 

第四條 學生應檢具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PE)-進階級(單次測驗至少 2 題，或累計至 3 題)，或參加本系統一辦理並設有監考

制度之 ITSA & PTC 競賽，ITSA(個人參賽，至少通過 2 題簡單及 1 題中等)，PTC(5

題全對)。測驗成績單至系辦公室登錄備查，作為畢業門檻審查依據。 

第五條 定期檢視學生畢業門檻通過率，並經由開設證照輔導課程、課後輔導、開放練習場所

等措施，輔導學生強化專業技能。 

前項輔導措施如有名額限制，以應屆畢業生優先為原則。 

第六條 程式能力檢定說明： 

一、 學生必需參加「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PE)並至少答對 1 題，或參加本系統一辦理並設有監考制度之 ITSA & PTC 競

賽，ITSA 至少答對 1 題，PTC 至少答對 2 題，且檢具考試成績證明，才可修習

大四下學期開設之「程式檢定輔導」課程，研修生可逕行修習「程式檢定輔導」

課程，成績及格後納入系畢業門檻。 

二、 依前項申請以修習「程式檢定輔導」課程，抵免程式能力檢定門檻，雖成績及

格，其課程學分數不計算至畢業至少應修滿學分之規定。 

第七條 學生就畢業門檻資格審定結果，如有異議，得向本系申請複查，並召開系課程會議審

議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 

原文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說明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 98 至 104 學

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

學生。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 98 學年度

(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學生。 
調整辦法適用對象。 

第三條： 

二、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競

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式

能力檢定(CPE)-進階級(單次測

驗至少 2 題，或累計至 3 題)，

或參加本系統一辦理並設有監

考制度之 ITSA & PTC 競賽，

ITSA(個人參賽，至少通過 2 題

簡單及 1 題中等)，PTC(5 題全

對)。 

第三條： 

二、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競

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式

能力檢定(CPE)-進階級(單次測

驗至少2題，或累計至3題)，或

參 加 線 上 協 同 學 習 平 臺

(e-tutor)舉辦之ITSA & PTC競

賽-ITSA(至少通過2題簡單或1

題中等)，PTC(至少2題中等或1

題困難)。 

修訂 ITSA & PTC 競

賽相關規定。 

第四條： 

學生應檢具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

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

第四條： 

學生參加大學程式能力檢定三次均

未獲通過，可於大四參加程式輔導

刪除原條文第四條，

原條文第五條調整為

第四條，同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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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說明 

式能力檢定(CPE)-進階級(單次測驗

至少 2 題，或累計至 3 題)，或參加

本系統一辦理並設有監考制度之

ITSA & PTC 競賽，ITSA(個人參

賽，至少通過 2 題簡單及 1 題中

等)，PTC(5 題全對)。測驗成績單至

系辦公室登錄備查，作為畢業門檻

審查依據。 

課程(3 學分，3 學時)，經考試通過

後可抵免程式檢定門檻。程式輔導

課程可於學期或暑期開課。 

ITSA & PTC 競賽相

關規定。 

第五條： 

定期檢視學生畢業門檻通過率，並

經由開設證照輔導課程、課後輔

導、開放練習場所等措施，輔導學

生強化專業技能。 

前項輔導措施如有名額限制，以應

屆畢業生優先為原則。 

第五條： 

學生應檢具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

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

式能力檢定-進階級 (單次測驗至少 

2 題，或累計至 3 題)，或參加線

上協同學習平臺 (e-tutor) 舉辦之 

ITSA & PTC 競賽-ITSA(至少通過 

2 題簡單或 1 題中等)，PTC(至少 

2 題中等或 1 題困難)。測驗 成績

單至系辦公室登錄備查，作為畢業

門檻審查依據。 

原條文第六條調整為

第五條。 

第六條：程式能力檢定說明： 

一、學生必需參加「國際計算機協

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

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並至

少答對 1 題，或參加本系統一

辦理並設有監考制度之 ITSA 

& PTC 競賽，ITSA 至少答對 1

題，PTC 至少答對 2 題，且檢

具考試成績證明，才可修習大

四下學期開設之「程式檢定輔

導」課程，研修生可逕行修習

「程式檢定輔導」課程，成績

及格後納入系畢業門檻。 

二、依前項申請以修習「程式檢定

輔導」課程，抵免程式能力檢

定門檻，雖成績及格，其課程

學分數不計算至畢業至少應修

滿學分之規定。 

第六條： 

定期檢視學生畢業門檻通過率，並

經由開設證照輔導課程、課後輔

導、開放練習場所等措施，輔導學

生強化專業技能。前項輔導措施如

有名額限制，以應屆畢業生優先為

原則。 
原條文第七條調整為

第六條，同時修訂修

習大四下學期開設之

「程式檢定輔導」課

程資格，並補充說明

修習「程式檢定輔導」

課程之相關規定。 

第七條： 

學生就畢業門檻資格審定結果，如

有異議，得向本系申請複查，並召

開系課程會議審議之。 

第七條： 

學生必需參加「國際計算機協會程

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式

能力檢定，或線上 

協同學習平臺(e-tutor)舉辦之 ITSA 

& PTC 競賽。至少應參加三次以上

測驗，並且檢具 

考試成績證明，才可修習大四下學

期開設之「程式檢定輔導」課程，

原條文第八條調整為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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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說明 

成績及格後納入系 

畢業門檻。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學生就畢業門檻資格審定結果，如

有異議，得向本系申請複查，並召

開系課程會議審議 之。 

原條文第九條調整為

第八條。 

-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調整後無第九條之條

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 
 

民國 98 年 4 月 16 日資訊工程系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98 年 6 月 11 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2 年 8 月 19 日資訊工程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3 年 3 月 13 日資訊工程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3 年 6 月 19 日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擴大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4 年 5 月 13 日資訊工程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資訊工程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4 年 10 月 15 日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 月份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22 日資訊工程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暨第 4 次系招生聯席會議討論 

民國 105 年 4 月 21 日資訊工程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課程會議討論 

民國 105 年 4 月 26 日資訊工程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 

民國 105 年 8 月 31 日資訊工程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暨實驗室規劃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5 年 9 月 8 日資訊工程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7 年 1 月 9 日資訊工程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課程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7 年 2 月 7 日資訊工程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增進學生專業技能暨提升就業競爭

能力，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日間四技部學生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系 98 學年度至 104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學生。 

第三條 學生於入學後至畢業前，應符合下列本系之畢業門檻條件，方得畢業： 

一、 取得附表規定之專業證照至少一張。 

二、 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PE)-進階級(單次測驗至少 2 題，或累計至 3 題)，或參加本系統一辦理

並設有監考制度之 ITSA & PTC 競賽，ITSA(個人參賽，至少通過 2 題簡單

及 1 題中等)，PTC(5 題全對)。 

三、 核心選修課程科目及學分、學時每年經本系課程委員會討論，以學分計畫

表所列之科目、學分、學時資料為開課依據。至少選修 5 門核心專業選修

課程，並累積至少 15 學分之核心專業選修課程學分。 

第四條 學生應檢具通過「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PE)-進階級(單次測驗至少 2 題，或累計至 3 題)，或參加本系統一辦理並設有監考

制度之 ITSA & PTC 競賽，ITSA(個人參賽，至少通過 2 題簡單及 1 題中等)，PTC(5

題全對)。測驗成績單至系辦公室登錄備查，作為畢業門檻審查依據。 

第五條 定期檢視學生畢業門檻通過率，並經由開設證照輔導課程、課後輔導、開放練習場所

等措施，輔導學生強化專業技能。 

前項輔導措施如有名額限制，以應屆畢業生優先為原則。 

第六條 程式能力檢定說明： 

一、 學生必需參加「國際計算機協會程式競賽台灣協會」辦理之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CPE)並至少答對 1 題，或參加本系統一辦理並設有監考制度之 ITSA & PTC 競

賽，ITSA 至少答對 1 題，PTC 至少答對 2 題，且檢具考試成績證明，才可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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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下學期開設之「程式檢定輔導」課程，研修生可逕行修習「程式檢定輔導」

課程，成績及格後納入系畢業門檻。 

二、 依前項申請以修習「程式檢定輔導」課程，抵免程式能力檢定門檻，雖成績及

格，其課程學分數不計算至畢業至少應修滿學分之規定。 

第七條 學生就畢業門檻資格審定結果，如有異議，得向本系申請複查，並召開系課程會議審

議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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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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